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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历程及经验

黄远声　冯纪元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项事业取得了

长足的进展。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历程中作出

了重大贡献并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系统梳理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历程及经验，对于当今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治国家建设；依法治国；历史进程；法治；改革开放以来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６９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４２７－０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

国家建设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并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深入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历程及经验，

对当今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

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

（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

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步入正轨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了要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指出“为
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

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

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 必 严，违 法 必 究”［１］１１，为 今 后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法治国家指明了方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治国

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审时度势、实事求是，高度重

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开始步入正轨。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邓小平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这是三 中 全 会 以 来 中 央 坚 定 不 移 的 基 本 方

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２］３５９。１９８２年９
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

指出我 国“社 会 主 义 的 民 主 和 法 制 正 在 逐 步 健

全”［３］７，强调了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 神 文 明 的 建 设，继 续 健 全 社 会 主 义 民 主 和 法

制”［３］１３。１９８６年７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必

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提出“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党的一项伟大历

史任务”［４］１０６３。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党 的 第 十 三 次 人 民

代表大会 报 告 突 出 强 调 了 在 政 治 体 制 改 革 中 要

“必须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法制建设

必须贯串于改革的全过程”［５］，并对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作了重要部署，凸显了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制

建设在政治 体 制 改 革 的 巨 大 意 义。１９９１年３月

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

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

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时指出了“现在我国以宪

法为基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国家政治

经 济 活 动 和 政 府 工 作 逐 步 走 上 法 制 轨

道”［６］１５１１－１５１２，充分表明了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我 国 在 加

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此期间，我国陆续制定并颁布了多 部 重 要

的法律①，这表 明 我 国 开 始 建 立 符 合 我 国 国 情 的

法律体系，完善立法体制，加强了立法的科学性。

司法方面，我国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多部重要法

律的颁布和修订推进了司法制度的发展，检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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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得以恢复重建，司法结构和职

能设置逐渐迈向科学化，等等。在普法方面，１９８５
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

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

划》，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

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从１９８６年起，我国 开 始 在

全国范围内开启了五年为一期的全国普法活动，
旨在加强全国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国人民法律

素质。

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

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国实现由“人治”到“法治”
的转变，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等事业步入了正

轨，开启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的历史征程。
（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继
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从１９８９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探索和实

践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方针，在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１９９２年 江 泽 民 在 党 的 第 十 四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使社会主 义 民 主 和 法 制 建 设 有 一 个 较 大 的 发 展

……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

会主义 的 现 代 化。我 们 应 当 在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民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巩固

和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

革开放的顺利进行”［７］２８，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继

续加强探索 和 实 践 社 会 主 义 法 制 建 设。１９９３年

１１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１９９５年９月党的十

四届五中全会强调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需要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突出了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

１９９６年２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法制讲座

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

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８］。１９９６年３月在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

“依法治 国，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法 制 国 家”［９］１７７５，并 将

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
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作为继

续加强完善我国法制建设的目标。１９９７年，党的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１０］３０，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

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

长治久安的 重 要 保 障”［１０］３１，从“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法

制国家”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表述上的一

字之差，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

了历史性的 突 破。１９９９年３月 第 九 届 全 国 人 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将“依 法 治 国，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国 家”写 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依法治国”上升为党

和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在党

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把“依法治国”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目标，提
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

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

略［１１］７２，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依法治国”思想，促进

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这一时期，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进入了 全 面 发

展时期，我国在多个领域的法律法规得到了完善，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间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２０００年３月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立法法》，对于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

制度、维 护 国 家 法 制 统 一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
与此同时，在行政执法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１９９３年３月第 八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一 次 会

议提出了“各 级 政 府 都 要 依 法 行 政，严 格 依 法 办

事”［７］１８９，这是我 国 第 一 次 正 式 提 出 了 依 法 行 政，
标志着我国行政方式的科学转变。１９９９年１１月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提出：依

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扎扎实

实地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

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推进了我国行

政执法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司法方面，党的第

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战略任

务，司法事业迈向了全面系统的发展 阶 段。１９９９
年最高人民 法 院 的《人 民 法 院 改 革 五 年 纲 要》和

２０００年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检 察 改 革 三 年 实 施 意

见》重点推进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完善发展。之

后，人民法院系统在死刑核准、公开审判、管辖、证
据、再审、执行、审判委员会、人民陪审员、未成年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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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审判和司法管理等方面得到了完善发展；检查

机关在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特约检察官、检察

委员会以及审查逮捕方式、刑事赔偿确认程序、刑
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互衔接和查办职务犯罪内部

制约等方面得到了完善发展。在普法方面，除了

继续实施以五年为一期的普法教育以外，为了进

一步加强法制教育并提升公民法律素质，自２００１
年起，国家把每年１２月４日宪法实施日定为“法

制宣传日”，在国家层面上整体推进普法教育。
（三）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丰富

和深化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基本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了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建设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胡 锦 涛 在 首 都 各 界 纪 念 中 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２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强调了把“依法治国”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

本方 略，首 先 要 全 面 贯 彻 实 施 宪 法”［１１］７３。２００４
年３月，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并提出了“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

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１２］４。２００４年９月，党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

历史条件 下 党 执 政 的 一 个 基 本 方 式”［１２］２８１，同 时

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结合起来

全方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积极贯彻落实依

法治国基本 方 略。２００７年 党 的 第 十 七 次 全 国 代

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

本方略，加快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国 家”［１３］作 为 完

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之一，表明

我国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道路上又迈进

了一大 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党 的 十 七 届 五 中 全 会

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法制权威，推进依法行政、
公正廉洁执法，加强普法教育，形成人人学法守法

的良 好 社 会 氛 围，加 快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国

家”［１４］写入《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制 定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成为“十二五”规
划期间的奋斗目标，高度体现了国家在实践中全

面贯彻 落 实 依 法 治 国 的 决 心。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党

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了“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志着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将进入一个全面、系统

实施的阶段。
这一 时 期，我 国 加 强 了 法 律 法 规 的 建 设。

２００３年第十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四次会 议 通 过《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许 可 法》，

２００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关

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截止到２００６年底

现行的６５５件行政法规进行了全面清理，２０１０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会先后修改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出

台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２０１１年３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前委员长吴邦国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我国的执政方式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党的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

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

政、依法执政”的理念，意味着我国在总结执政经

验的基础上，执政理念的认识水平提升到了一个

新高度。在 行 政 执 法 方 面，２００４年 首 次 提 出 了

“建设法治政府”，同时明确了经过１０年左右的努

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

治政府的建设进入了全面、整体实施的新阶段。
（四）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

建设法治中国，全面升级依法治国战略，全面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习 近 平 在 纪 念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全面贯

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

务和基础性 工 作”［１５］，充 分 表 明 了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法治国家要坚持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并作了重要的部署，这是

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对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建设

法治中国”也是党对依法治国思想的整体升华，开
启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又一新篇章。

２０１４年９月，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６０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把

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

国建设推向 前 进”［１６］，同 时 指 出 要 通 过 人 民 代 表

大会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作为大会的主

题，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了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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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 义 法 治 国 家”［１７］，同 时 全 面 阐 释 了 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巨大意义、基本原则

和重大任务。这充分体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未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全面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重大方略的勇气和信心。
我国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 体 系，

全面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２０１３年３月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

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２０１３年４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

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等。在执法方

面，坚 持 依 法 治 国、依 法 执 政 和 依 法 行 政 共 同 推

进；坚 持 法 治 国 家、法 治 政 府 和 法 治 社 会 一 体 建

设。在普法方面，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 将 每 年 的１２月４日 定 为“国 家 宪 法

日”，充分显示了国家树立宪法法律权威的决心。

二、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把握根本性：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

贯彻到法治国家建设的全过程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担当起 了 领 导

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从社会主义初期建设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新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现今，我国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

全过程。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和

社会主义法 治 是 一 致 的”［１７］，当 前 我 国 已 进 入 全

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党的顶层设计、离不开党

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巨大功能，
也离不开党积极发挥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

司法、带头守法的表率作用，从而确保党的各项主

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全面 推 行 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党的统一

领导下才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邓小平也

从根本上强调指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

国的一切”［２］２６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惨痛历史

经验也明确告诉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

建设才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沿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前行。
（二）把握统一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 国 有

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区分于西

方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和优势。江泽民在党的第

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１１］２４胡锦涛在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

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建设，必须把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首先，党的领导

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

业的领导核心，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同样

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人民

当家作主 的 地 位 不 动 摇 以 及 依 法 治 国 的 有 效 实

施。其次，人民当家作主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

治国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坚持依法治国，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

执政党，最终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执政

的根基是广大人民群众，其最终落脚点是巩固了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再次，依法治国是坚

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

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同

时也保证了党的执政地位。宪法和法律是党的领

导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无论是党的领导，还
是人民当家作主，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

总之，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三

者是紧密联系、辩证统一的，科学认识三者之间的

统一性并处理好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当今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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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现系统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

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整体上推动法治国家建设

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普

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法治建设的每个环节都是

紧密相连的，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必须体现全面性

和系统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专

题提出了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涵盖了立法、司法等

依法治国的各个方面，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的实践中全面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决心。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强
化中国共产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实现

法治建设全面协调发展，坚持法治建设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相适应；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相统

一；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

设；科学立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完善；严格执法，有效贯彻落实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公正司法，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积极引

导全体公民知法、守法和信法等。改革开放三十

多年的法治国家建设的经验也显示，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建设不是单一向度的而是多向度的，具有

系统性。
（四）立足基础性：立足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归根到底是一个 国 家 的

上层建筑，是由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我国当

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不高，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发展仍有诸多矛

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就必须立足

于这个最大的实情。从我国传统文化讲，“长期封

建社会的影 响，历 来 只 有‘人 治’的 习 惯，而 缺 乏

‘法治’的 观 念”［４］１０６２，我 国 是 一 个 具 有 浓 厚 封 建

文化传统的国家，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等现象还比

较突出，国人在遇到矛盾纠纷时，首要的诉诸解决

的方式并不是法律，而通常是先讲人情、讲道理，
正如邓小平所讲：“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

传统比较多，民 主 法 制 传 统 很 少”［２］３３２，因 此 我 们

建设法治国家就一定要从我国实际传统出发，逐

渐抵制和消除“人治”影响，正确处理好人治和法

治的关系，把国家政治生活规范到法治的轨道上

来。从法治工作队伍来看，当前我国法治工作队

伍仍存在突出的问题，如队伍业务素质低、律师违

反职业道德和执法人员不作为等，这些问题阻碍

我们推进法治工作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

的建设进程。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国家

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必须

立足于国情，不断在实践中总结和运用我国法治

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
（五）坚持开放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既

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法文化，也要积极借鉴

和吸收国外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建 设

取得了巨大成就，不是固步自封的也不是盲目排

外的。一方面，我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法家

学派关于“法治”的思想，他们把法律视为一种有

利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强制性工具。例如，古代

法家学派所强调的“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

也，所以备民也”（《商君书·定分》）、“法不阿贵，
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 弗 敢 争，

刑过 不 避 大 臣，赏 善 不 遗 匹 夫”（《韩 非 子·有

度》）、“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

太史公自序》）等思想，对于当今我国弘扬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树立法律和宪法的权威，营造全社会

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的氛围以及增强全体公民

的法律信仰等，仍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另一方

面，我们也继承和发扬中国儒家学派关于“礼治”

的传统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历来重视

礼治。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以及“礼治”思
想相互补充，正好是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关于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

古代思想渊源，如荀子所强调“不教而诛，则刑繁

而邪 不 胜；教 而 不 诛，则 奸 民 不 惩”（《荀 子·富

国》），正体现了国家治理上法治与礼治的统一。

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与国外资本主义法治

具有本质区别，但是资本主义法治建设所积累的

有益经验、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一般原则，对于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国 家 也 具 有 积 极 的 借 鉴 意 义。

２００８年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公 室 发 表

的《中国的法制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注意参考

和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在民商法领域，民法通

则、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兼采普通法系和大陆

法系国家的诸多基本制度，吸收了国际通行的私

法精神与立法原则，确认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与主

体平等，保障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在

刑事法领域，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借鉴和吸收了国

外罪刑法定和公开审判等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原

则和精神。国外在长期的法治建设实践中所积累

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一

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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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坚持长远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

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长期坚定不移地贯

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

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

年，动摇不得。”［１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

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立法、司法等事业协

同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我们要看到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法律

制度不够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

象仍然在一些部门中存在；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

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公民仍受

传统专制文化的影响，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等观念

仍比较浓厚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着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建设，所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一

定要有坚持长远性的决心。法律不是一纸空文，
法律需要深入实践、深入民心，我们必须始终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当前，我国改革

已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在经济、政治等

各项事业 中 坚 定 不 移 地 贯 彻 落 实 依 法 治 国 的 信

心，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法

治力量推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

注释：

①１９７９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刑 法》、《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和 地

方各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选 举 法》等；１９８２年３月，最 高 人 民

检察 院 颁 布 了《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试 行）》；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正

式通过并颁布第 四 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明 确 规 定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 制 度、经 济 制 度、公 民 的 权 利 和

义务、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 责 范 围、今 后 国 家 的 根 本 任 务

等，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需

要的根本大法，为 新 时 期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国 家 建 设 奠 定 了

坚实的法律基础；１９８８年４月，第七届全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 过 了《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 修 正 案》；

１９８９年４月，第 七 届 全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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